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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4729 号

申请人：宋春永，男，汉族，1991 年 5 月 5 日出生，住址：

黑龙江省绥棱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越秀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林春华。

案由：解除劳动合同争议。

申请人宋春永诉被申请人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动

争议一案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本委依

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宋春永到庭参加了庭审。被申请

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缺席审理。本案现

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

金 34650 元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缺席裁决审理问题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无正当理

由未到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

六条的规定，本委依法缺席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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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

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：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

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、支付工资报酬、加班费、

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，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

制性规定，且不存在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，应当认定

有效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有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

协议书》，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也未答辩、

举证，又未对本案案情予以说明和证实，对此本委视为被申请人

放弃相关答辩、举证、质证的权利，该协议书也不存在违反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欺诈、胁迫及乘人之危的情形，本委对

申请人提交的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予以采信，被申请人

没有履行该协议书约定的支付义务，有违诚信，申请人要求支付

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金额与该协议书载明的金额一致，本

委予以支持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

偿金 34650 元。

裁决结果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六条、

第五十条之规定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

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三十五条的

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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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解除

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3465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阳 瑞 刚

二○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：关 俊 浩


